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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習動機 

曾看過地獄梗的相關資料，有許多說法稱地獄梗可能觸法，

然而查詢眾多相關案例皆無牽涉到法律。因此，我便想要一探究

竟，驗證這個說法的真偽。本次的自主學習計畫，可以使我提升

法律的相關知識，並藉由執行計畫中的感受來判斷自己對於該方

面是否對此感興趣。 

二、 過程總述 

我首先了解了迷因、地獄梗、入罪化的相關知識。在此期間，

我除了透過搜尋網路文獻外，也閱讀了《自私的基因》一書。接

下來便著手製作問卷，探討民眾對於這一議題的看法。之後嘗試

推廣問卷，再分析問卷結果。後來參與學校成發，並在當中產出

一份報告。雖然最後的結論尚未得出，無法投稿小論文寫作比賽，

不過後續仍會將之完成並投稿。 

三、 收穫總述與展望 

從一開始的文獻蒐集能力，到後來的問卷設計及發行，最後

是分析問卷，過程中都遇到了困難而不知從何下手，使得進度常

嚴重落後，但也因此在整個過程中累積了很多的經驗，也有產出

了能拿得出手的報告書。相信這些進步及收穫對於未來小論文撰

寫，甚至課堂、專題報告時皆是有所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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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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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問卷調查 

本次學習計劃最大的狀況是在問卷的階段，首先遇到的是

問卷設計的困難。因為一開始只知道只要「探討民意」，卻沒有

決定好問卷的詳細目標（例如「對地獄梗與妨害名譽除罪化之態

度關聯」或是「地獄梗入罪化之民意及理由探討」），因此設計時

花了很多時間思考應該如何設計題目、規劃架構。而推廣問卷也

是一大挑戰。起初只想到在朋友圈內發行並請他們協助宣傳，然

而成效不佳，只有 20 幾

份，只能嘗試其他途徑。最

後學會了在 FB 的問卷社

團發文宣傳，並且也成功

獲得了 100 份以上的回

應。 

五、 關於計畫擬定 

我從這次計畫中學習到了規劃的重要。一開始擬定計畫表時

其實頗為順利，然而實際執行起來才發現一開始的架構並不是思

考得非常完整。我認為這是因為規劃進度時並沒有去想像執行計

畫的實際過程，因此產出了有點過於「理想化」的計畫，而我認

為這也是下次應當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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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關於論文蒐集 

我在過程中瀏覽了約六篇碩、博士論文，其中有許多艱深之

處，而要在數十、百頁中尋找自身需要的資訊更是困難，最終真

正派上用場的論文屈指可數，我認為並非是其他的論文對於我的

研究沒有幫助，而是我沒能找到，因此我下次研究時應更有耐心，

且更嘗試精準地閱讀可能存在所需資料的段落。 

 

自主學習期末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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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幾年前火紅一時的網路脫口秀節目：博恩夜夜秀的主持人曾博恩因於一次 Open Mic 場合中講述了有關

被稱為「台灣民主鬥士」的鄭南榕之死的笑話，被網友將此事發布於網路上稱之為「地獄梗」，隨後引起熱

烈討論。而我在當時查詢了有關地獄梗的資訊，某些資料提及了地獄梗有觸法之疑慮，然而我查詢了諸多

地獄梗相關新聞，卻都沒發現與法律有關的案例，因此便想以此為題深入探討，驗證地獄梗犯法一說是否

為真，並將地獄梗與法律間的關係做進一步的延伸，以公然侮辱罪及誹謗罪為基礎研究地獄梗入罪化之可

行性及民意傾向。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地獄梗的定義及相關新聞事件 

（二）、探討地獄梗是否違反現行法律（刑法） 

（三）、地獄梗入罪化之民意探討 

（四）、妨害名譽除罪化及地獄梗入罪化之關聯探討 

 

貳、文獻探討 

一、迷因與地獄梗概述 

 

（一）、何謂迷因？ 

 

 meme 一詞由 Richard Dawkins 在其著作《The Selfish Gene》（自私的基因）中〈自私的

「瀰」〉一章中創造，「『謎覓瀰』（Mimeme）源自於希臘字根，它的意義很合適，但我希望讀起

來有點像「gene」這個單音節的字。但願我的同業朋友原諒我把『謎覓瀰』改成『瀰』（meme）。

這字也可以聯想到跟英文的記憶（memory）有關，或是聯想到法文的『同樣』或『自己』（même）」

（理查·道金斯，1976），其中的「瀰」即常說的「迷因」。韋伯字典中對於 meme 的解釋有兩個：

一為「一種文化中，從一人傳播到另一人的想法、行為、風格或用法」，而後衍生出第二個解釋，

為「好笑或有趣的圖片或影片等可以在網路上廣泛散播的事物。」此定義更貼近現今多數民眾

對「迷因」一詞的認知。網路迷因具有複製或模仿、變異、選擇三種規則（陳燕玲、陶聖屏，

2015），因其有著被廣泛流傳的特性，因此通常出現在資訊流通的網路世界（即網路迷因），而

迷因的特色包含簡單、易於辨識及表達、含幽默元素等。而時事、戲劇片段、網路圖片等都有

機率被製為迷因，並以圖片、影音、文字等方式傳播，隨著網路普及，迷因的熱度近年來大幅

提升。 

 

（二）、何謂地獄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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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梗是網路迷因的一種，將特定的人、族群、或事件做為開玩笑的對象，因其內容被公

認為違反道德或政治不正確（即有爭議），笑的人應該下地獄，而被稱為地獄梗，其餘的部分則

與普通笑話與梗圖無太大差別。地獄梗會使人發笑被認為是由於與一般笑話相同的「失諧-解困」

原理，即透過領悟笑話本身與實際或合理情況的差異而感到好笑，而地獄梗中令人難過的事實

與好笑的加工使之產生了相較於一般笑話更大的衝突感。 

 

（三）、地獄梗之爭議 

 

其爭議在於每個人對於能開玩笑的底線並不一樣，某些有人認為好笑的地獄梗對於被開玩

笑的當事人、相關人士及有所共鳴者可能無法以輕鬆的角度來看待此地獄梗，甚至會產生負面

情緒，相當於「傷口上撒鹽」。其次是地獄梗本身便帶有爭議，如種族歧視、刻板印象等，因此

公眾人物每每講出地獄梗便會引起相當的討論。 

 

（四）、正反論點 

 

支持地獄梗的人認為，言論自由保障人們創作及傳播地獄梗的權利，甚至有人認為，不應

該限制「甚麼東西不能開玩笑」，也不需要以高道德標準檢視一個玩笑，地獄梗僅是笑話的一種。

此外，也有人認為地獄梗是以開玩笑的方式引導人們反思社會中不合理的現象，如黑人的地獄

梗能使人反思種族歧視的議題。 

 

反對者認為，開玩笑時不應該把笑點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可能造成閱聽者心理上的不

適，地獄梗亦可能加深人們對特定人士或族群的刻板印象、種族歧視，貶低其社會地位，若支

持地獄梗，也一定程度上等同於合理化其中的爭議行為或言論。 

 

亦有部分人士認為，地獄梗有優劣之別，而非僅以「容許」或「禁止」一言概括之，例如

可以如「當事人是否同意」、「創作動機」、「表現手法」、「社會風向」等標準來檢視這是不是好

的地獄梗。而臉書上多數的地獄梗社團被設為「秘密社團」，使大眾不會直接接觸到社團內容，

也算是一個折衷的辦法。 

 

二、入罪化 

 

（一）、入罪化概述 

 

人民之價值觀會隨社會變遷而改變，對於一行為是否犯法，在不同時代皆有不同的詮釋，

因此立法者應根據民意及當下的時空背景調整刑法，方能發揮其效用。「由形式面來看，入罪化

指的是透過刑事立法的方式，創設一新的刑事不法構成要件，並賦予其刑罰法律效果，使其成

為刑法規範中明定處罰之犯罪行為」（陳俊偉，2004） 

 

（二）、入罪化之相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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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酒駕：酒駕行為原先僅可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處置，處以罰鍰，直到民國 88 年

後方入罪化。初期酒駕處分為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處分，後於 100 年在刑法中新增

酒駕致死、致傷的刑責。 

 

2、毒品：根據 1988 年施行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製造、持有、施用、運輸、販賣等相

關行為皆有可能遭受刑法處分。而不同種的毒品可能依時代觀念不同或新的科學發現導致其被

列入或取消管制，以安非他命為例，國內於民國 80 年以後以行政命令將安非他命列入管制之麻

醉藥品，87 年修法將之列為二級毒品。 

 

3、資訊：原本法律將資訊犯罪納入傳統犯罪之範疇，刑法亦同。民國 86 年起，因電腦犯

罪日益嚴重，故著手進行修法（廖宗聖、鄭心翰，2010），直至民國 92 年增訂〈刑法第 三十六 

章 妨害電腦使用罪〉對於破解、干擾、變更電腦資料等行為列入刑法，屬告訴乃論。 

 

三、地獄梗之於刑法 

 

（一）、妨害名譽概述 

 

本研究著重於探討地獄梗是否違反刑法，其中最有可能成罪的是其中的妨害名譽，而妨害

名譽包含以下兩種： 

 

1、誹謗罪：《刑法》第 310 條誹謗罪：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

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

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

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2、公然侮辱罪：《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罪：公然侮辱人（自然人及法人）者，處拘役

或九千元以下罰金。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公然侮辱，即在會使不特定人（即與侮辱者行為無關之人）或多數人可能接觸到的環境下以言

語或行為使人難堪或損害個人名譽（雷皓明，2020）。而該罪狀在網路上依然可成立，如 108 年

時一陳姓男子於 FB 社團上以言語辱罵他人，遭提告後被判決犯公然侮辱罪。 

 

（二）、地獄梗之於妨害名譽 

 

即使許多說法指稱地獄梗可能觸犯妨害名譽（尤其是公然侮辱罪），然而查閱相關新聞，皆

少有類似記載，原因可能包括地獄梗為新興概念，不太於法律案件上提及、以及較為知名的相

關案例皆與公眾人物有關，非公眾人物間的案例較無法被查詢到等。 

 

一、妨害名譽除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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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論點 

 

支持者認為，該罪名的存在，使民眾容易因輕微口角紛爭而提起相關訴訟，使妨害名譽之

案件數居高不下，而網路上的妨害名譽案件數亦逐年上升，故為節省訴訟資源，應將該罪名除

罪化。此外，刑罰具有最後手段性，不應該輕易重用刑罰解決人際紛爭；侮辱罪的最重刑度也

只有一年有期徒刑，這類極輕度犯罪，根本採用民事損害賠償即足（許恒達，2014）。 

 

（二）、反對論點 

 

反對者認為，若僅以民事訴訟處理妨害名譽事件，而無刑法上之處分，可能對於部分民眾

而言威嚇力不足。另外，因散布流言及造謠對名譽及信用的侵害較為嚴重，故妨害名譽中的誹

謗罪及妨害信用罪仍有保留之必要，故不宜除罪化（黃祿芳，2019）。 

 

（三）、議題進度 

 

司改國是會議第五組於 2017 年 3 月 30 日召開第 3 次會議，基於微罪除罪化，為保障言論

自由與新聞自由，決議妨害名譽應除罪化，以民事訴訟處理所造成的傷害。而法務部曾召開刑

法研修會議討論修法事宜，但與會人員認為除罪化牽涉層面甚廣，故暫緩討論，亦於 2019 年表

示，目前暫不考慮將妨害名譽罪除罪化，不過該議題仍討論至今。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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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先以文獻探討法了解地獄梗及迷因、入罪化、妨害名譽除罪化，了解相關概念，再以問卷調查法，了

解民眾對地獄梗及妨害名譽的了解及想法、對於地獄梗入罪化的態度，再進而探討兩者間的關聯，最後提

出結論及建議。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問卷說明 

 

本次問卷於 2021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 月 9 日以 google 表單形式主要發放於臉書問卷互助社團，

探討填答者對於地獄梗及妨害名譽的認識及態度。本問卷有附上地獄梗相關資訊之連結，以確保填答者之

回應為了解地獄梗後的態度。本次問卷發放有效問卷 106 份，以下圖表為研究者以 Excel 繪製。 

 

二、填答者資料 

 

（一）、年齡層 

 

 

填答者之年齡主要分佈於 13~24 歲 

 

（二）、對地獄梗、妨害名譽的認知程度 

 

  

四分之三的填答者對於地獄梗皆有基礎的

認識 

過半數填答者對妨害名譽有一定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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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地獄梗之態度 

 

 

1.過半填答者認為部分地獄梗可被接受，而某些不可 

2.填答者總體傾向可接受地獄梗，完全無法接受者為少數 

 

支持／尊重地獄梗的理由(33 則回應) 

理由 計數 百分比 

法律保障人們有言論及創作自由 24 73% 

地獄梗與其他笑話一樣，故不需限制 13 39% 

觀看地獄梗能引起議題背後的反思 13 39% 

1.將近四分之三的民眾支持／尊重地獄梗是基於言論及創作自由 

2.支持者中，各項支持理由皆有一定比例 

 

反對地獄梗的理由(5 則回應) 

理由 計數 百分比 

地獄梗可能傷害當事人及相關人士 3 60% 

地獄梗可能帶動歧視等不良風氣 3 60% 

地獄梗對社會無益 3 60% 

地獄梗會使自己感到不適 2 40% 

1.反對地獄梗之各理由比例相近 

2.出於社會面向之反對理由比例較個人面向高 

 

可接受部分地獄梗(67 則回應) 

可接受的地獄梗性質 計數 百分比 

可以使人觀看後加以反思的 40 60% 

不會使自己反感的 37 55% 

覺得有趣、好笑的 33 49% 

社會上多數人可接受的 29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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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者補充之性質： 

1.以非現實內容為主題的 

2.不會使當事人／相關人士感到反感的 

1.過半持該選項者可接受能從中反思及不會使自己反感的地獄梗 

2.各項判斷指標皆有一定比例，可知持該選項者判斷是否接受一地獄梗時會以多面向進行判斷 

 

四、地獄梗之於刑法 

 

（一）、(直觀判斷)妨害名譽能否處理地獄梗相關案例 

 

 

認同及不認同妨害名譽可適用於地獄梗相關案例之填答者各占一半，顯示填答者對

於該問題看法存有分歧 

 

（二）、(直觀判斷)地獄梗之於法律場景判斷 

 

 

1.過半填答者支持以人民法律處理地獄梗傷害事件 

2.不認同以法律途徑處理地獄梗者占少數 



14 
 

 

(此題填答者僅限於上題中支持或尊重地獄梗以法律處置者) 

填答者對於地獄梗是否應以現行法律處理之問題看法仍有分歧 

 

五、妨害名譽除罪化 

 

 

1.填答者最多為傾向反對妨害名譽除罪化，其次為中立 

2.支持妨害名譽除罪化者占極少數 

3.持反對妨害名譽除罪化者比例超過一半 

4.對反對妨害名譽除罪化持中立態度者占 4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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